2024年上半年直达资金情况总结
一、基本情况
上半年我市已分配直达资金共计10.2亿元，其中：中央安排资金8.7亿元，省级安排1亿元，市级安排0.3万元。

二、主要做法
(一)及时分配下达资金

收到上级直达资金指标文后，我们在系统中第一时间进行指标的分配，下达指标时严格按规定准确标注直达标识、惠企利民项目属性，并完整规范指标文号、项目名称、支出用途等要素信息。

（二）规范执行支付程序

严格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有关规定，拨付直达资金，不存在违规将直达资金拨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、财政专户等情况，不存在违规将直达资金偿还地方政府债务等情形。

（三）建立沟通协作机制。

建立财政部门内预算、国库、各业务科室间横向协调机制与业务科室、预算单位间的纵向沟通机制，加强沟通协调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提高直达资金分配、执行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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